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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鹿城区五马早培幼儿园： 

你机构上报的关于民办学校变更的报告收悉。 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第五十四条:民办

学校举办者的变更，须由举办者提出，在进行财务清算后，经学

校理事会或者董事会同意，报审批机关核准。经研究，同意变更

事项如下： 

举办者由姜彤彤变更为洪琼慧。 

请根据有关规定到登记机关等部门办理上述变更事项登记

等相关手续。 

希望你们在变更后，继续加大投入，不断改善办学条件，严

格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》等有关办学规定，确

保培训质量，提升办学水平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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温州市鹿城区教育局 

2024 年 4月 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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